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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健康职业学院公务车辆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务车辆的使用和管理，充分利用

车辆资源，提高车辆使用效率，节省车辆费用开支，确保行车安

全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章 管理制度

第二条 车辆购置

公务用车标准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

的《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》（中办发〔2009〕26

号）参照党政机关同类人员标准配备工作用车。购置公务用车，

应根据学院工作需要制定购置计划，经学院理事会研究同意并上

报足盛公司批准后按照有关程序采购。

第三条 车辆使用

（一）学院办公室为车辆管理行政机构，负责对所有车辆进

行管理、调度和安排，集中办理各类证件及保险。

（二）学院车辆由办公室本着先主后次、先急后缓的原则安

排。领导及各处室人员用车由综合部调度。

（三）公车不允许私自使用；因工作需要私车公用，经办公

室负责人协调同意报学院领导审批后，方可私车公用，公司报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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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料费、路桥费、停车费等相关费用。

（四）区外市内用车，当天往返的由各处室提前填写《重

庆健康职业学院派车申请单》(见附件 1)，处室负责人签字后交

办公室审核安排。当天不能返回的，各处室须提前一天填写《重

庆健康职业学院派车申请单》，处室负责人、办公室负责人签字，

由学院领导同意后，根据车辆的待用情况及用车事由、线路等情

况统筹平衡后，确定派车。

（五）为便于学院掌握用车费用，控制车辆使用成本，驾驶

人员每天应做好《重庆健康职业学院行车记录》(见附件 2)，填

写用车时间、用车事由、行驶路线、里程数等，由办公室每周不

定期抽查各车辆记录表，每月底将车辆行驶里程、油耗、维修费

用、路桥费等进行汇总并予以通报。

（六）非驾驶人员因工作需要驾驶公车，应由本人填写《重

庆健康职业学院公车驾驶审批表》(见附件 3)提出申请，办公室

审核驾驶资格，经学院领导批准方可安排临时驾车；临时驾驶人

员应守法文明驾车。违章行车的，由临时驾驶人员承担全部责任；

车辆使用管理与驾驶员驾驶公车相同；未经学院领导同意，车辆

不得外借或私自驾驶。

（七）车辆停放

驾驶人员停放车辆应确保安全，节假日期间所有车辆必须统

一停放到学院指定位置，并将车钥匙交回办公室。特殊情况需使

用车辆的处室或员工需办公室审核、学院领导审批后安排。

第四条 车辆保险、维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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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学院所属车辆保险统一由办公室办理，保险代理机

构由办公室通过询价比选确定；

（二）车辆外部损伤（费用在 2000 元以上）均应报保险公

司理赔，不得随意送厂修理，否则该费用由当事人或责任人自行

支付；

（三）车辆维修，由办公室会同驾驶员按优质低价原则确定

维修厂家，驾驶员不得自行选择维修地点。

（四）车辆维修程序

1.驾驶人员提出修理申请，填写《重庆健康职业学院车辆维

修（维护）申请表》(见附表 4)，办公室根据车况确定是否需要

维修；

2.办公室与车辆修理厂家询价，办公室负责人签署意见，呈

学院领导审批后修理。车辆在维修期间驾驶人员应跟车维修，现

场监督；

3.进厂修理完毕后，车辆管理人员验收签字确定后方可接车

和结算费用；

4.遇特殊情况时(车辆在外地出现故障)，通过电话报请学院

领导批准后就近修理；

（六）车辆在中石油各网点加油，驾驶员使用预付费油卡只

为本车加油，不得另作他用。车辆出差在外需加油，应当告知办

公室并经用车人签字证明。

第五条 驾驶员日常管理

（一）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，不准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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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驾车（如超速驾驶、疲劳驾驶、边驾车边打电话等），严禁酒

后驾车，确保行车安全；

（二）热爱本职工作，服从调度安排，工作积极主动，坚守

工作岗位；

（三）衣着整齐，礼貌待人，热情服务，文明行车；

（四）勤于学习，努力钻研业务技术，熟悉交通法规、路况

和车辆性能，不断提升驾驶技术和积累行车经验；

（五）工作中应做到不该打听的不打听，不该看的不看，不

该说的不说，不信谣传谣，保守秘密；

（六）严格执行考勤制度，按时出勤，有事须提前请假，不

得无故缺勤，工作时间内，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；

（七）下班后应将车辆停放在规定地点，不准私自用车。驾

驶员出车执行任务，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返回的，应及时通知办

公室负责人，并说明原因；

（八）发生交通事故，驾驶员应及时报交警、保险公司和公

司办公室。驾驶员隐瞒不报或私撤现场造成的一切后果由驾驶员

自行承担损失；交通事故的认定以交警执法部门的裁决为准，当

事人应当协助公司向交警执法部门确认事故认定及处理结果，向

保险公司衔接事故赔偿等有关手续。

第三章 附 则

第七条 本办法由重庆健康职业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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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:1.重庆健康职业学院行车记录

2.重庆健康职业学院派车申请单

3.重庆健康职业学院公车驾驶审批表

4.重庆健康职业学院车辆维修（维护）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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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

重庆健康职业学院派车申请单

申请用车人 用车处室

用车事由

预计用车时间
发车时间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返回时间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目 的 地

用车处室负责人意见

办公室意见

领导审批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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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重庆健康职业学院行车记录

时间
里程数

行 程 用车人签字 加油金额及当时里程数
起点数 终点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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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重庆健康职业学院公车驾驶审批表

姓 名 出生年月 现任职务

本人驾驶

证号
驾 龄 年

本人申请

理由

因公司业务开展需要，本人需驾驶公车，并承诺不公车私用，

严格遵守车辆管理有关规定。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
申请时间： 年 月 日

学院主要领

导审批意见

备 注 附驾驶证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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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重庆健康职业学院车辆维修（维护）申请表

办公室： 学院领导意见：

日期： 日期：

车辆型号 车牌号 驾驶员

排气量 申请人

申请日期 申请人电话

维修名称 单 价 数 量 合 计


